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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259 號 委員 提案第 2920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19 人，鑑於近年我國因交通事故傷亡之學

童人數眾多，根據交通部統計數據，每年有超過萬名兒童及

少年因交通事故傷亡。交通安全知識的推動及教育，刻不容

緩，為增加家長及孩童的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知識，爰擬具「

家庭教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據交通部道安資訊查詢網近五年統計數據，因交通事故傷亡之 18 歲以下兒超過 2 萬人，另

依照靖娟基金會分析，事故傷害為孩童死亡主因，其中以交通事故占比最多。兒童因交通

事故死亡案例中，有部分是由於汽車未使用安全配備導致喪生，因此，除了提供學童正確

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識外，家長的方面也同樣需要增進。 

二、為增加家長及孩童的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知識，爰擬具「家庭教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家庭教育中心應結合交通機關或單位，共同推動交通安全相關知識。 

 

提案人：楊瓊瓔   

連署人：張育美  馬文君  林思銘  洪孟楷  廖婉汝  

賴士葆  魯明哲  鄭天財 Sra Kacaw   鄭麗文  

徐志榮  陳以信  溫玉霞  翁重鈞  呂玉玲  

吳斯懷  吳怡玎  游毓蘭  謝衣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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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設家庭教育中心，

並結合教育、文化、衛政、

社政、戶政、民政、農政、

消防、警政、勞工、新聞、

環保、交通、原住民族事務

等相關機關或單位、學校及

大眾傳播媒體，共同推動轄

區內家庭教育事宜，包括： 

一、規劃及推展各項家庭教

育。 

二、結合社區資源，推展家

庭教育。 

三、提供家庭教育諮詢及服

務。 

四、召募、培訓及考核志願

工作人員。 

五、推展其他有關家庭教育

事項。 

家庭教育中心應置主任

一人，專任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教育局（處

）長兼任之；並應進用家庭

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相關專

業人員，其人數，自本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二十

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

三年內，應達進用人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 

第一項家庭教育中心之

組織規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專業人員之資格

、進用、培訓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設家庭教育中心，

並結合教育、文化、衛政、

社政、戶政、民政、農政、

消防、警政、勞工、新聞、

環保、原住民族事務等相關

機關或單位、學校及大眾傳

播媒體，共同推動轄區內家

庭教育事宜，包括： 

一、規劃及推展各項家庭教

育。 

二、結合社區資源，推展家

庭教育。 

三、提供家庭教育諮詢及服

務。 

四、召募、培訓及考核志願

工作人員。 

五、推展其他有關家庭教育

事項。 

家庭教育中心應置主任

一人，專任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教育局（處

）長兼任之；並應進用家庭

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相關專

業人員，其人數，自本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二十

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

三年內，應達進用人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 

第一項家庭教育中心之

組織規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專業人員之資格

、進用、培訓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定之

。 

據交通部道安資訊查詢網近五

年統計數據，因交通事故傷亡

之 18 歲以下兒超過 2 萬人，

另依照靖娟基金會分析，事故

傷害為孩童死亡主因，其中以

交通事故占比最多。兒童因交

通事故死亡案例中，有部分是

由於汽車未使用安全配備導致

喪生，因此，除了提供學童正

確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識外，家

長的方面也同樣需要增進。爰

提案修正本條文。 

 


